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无锡奥特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维、上市公司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无锡

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50号”文《关于同意无锡

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的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特定投资者葛志勇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704,608.00

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68.79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53,000.00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552.83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52,447.17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8月22日全部到位，立信中联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8月22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立信中联验字【2022】D-0030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要求，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以及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拟投入以下项目的建设：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30,000.00 29,000.00

1.1 TOPCon电池设备（LPCVD设备及硼扩散设备） 10,000.00 9,600.00

1.2
半导体封装测试核心设备（装片机、倒装芯片

键合机、金铜线键合机）
15,000.00 14,700.00

1.3 锂电池电芯核心工艺设备项目（叠片机） 5,000.00 4,700.00

2 科技储备资金 15,000.00 1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 8,447.17

合计 54,000.00 52,447.17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情况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主体 变更前实施地点 变更后实施主体 变更后实施地点

高端智能装备研

发及产业化之

TOPCon电池设

备

奥特维
江苏省无锡市滨

湖区华谊路29号

普乐新能源（蚌

埠）有限公司、

无锡普乐新能源

有限公司

安徽省蚌埠市汤

和路268号；

江苏省无锡市滨

湖区华谊路29号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公司研发资源的具体情况，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

综合利用效率，公司拟以募集资金5,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普乐新能源（蚌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乐新能源）提供借款，募集资金3,000.00万向控股子公司无

锡普乐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普乐）提供借款，以实施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之半导体封装测试核心设备

之TOPCon电池设备”，具体产品情况如下表所示：

研发产品名称 产品简介

硼扩散设备
用于N型电池生产，在N型硅片上进行硼扩散，从而形成P N结。可兼容

M2-M12规格的TOPCon电池片生产工艺。

LPCVD设备

用于N型电池生产，以加热的方式在低压条件下使气态化合物在N型电池

片背面反应并沉积形成超薄氧化硅和掺杂多晶硅薄层。可兼容M2-M12规
格的TOPCon电池片生产工艺。



上述借款将由公司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分次汇给全资子公司普乐新能源和

控股子公司无锡普乐，由各子公司根据投资项目实际情况自行管理、使用该笔借

款，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不超过3年，到期前可提前偿还；其中，全资子公

司普乐新能源为无息借款；控股子公司无锡普乐为有息借款，借款利率参考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募集资金借款自借款到账之日起计息，少数股东将不提供

同比例借款。本议案授权公司财务部具体负责实施。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建

设进展等不存在变化。

四、变更后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普乐新能源(蚌埠)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普乐新能源(蚌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04-07

注册资本 15,442.951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汤和路268号

经营范围

太阳能薄膜电池及组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太阳能薄膜电池生产线的

制造和销售；太阳能发电系统集成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太

阳能应用技术的研发、集成和服务；各类真空镀膜设备及半导体工艺设

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电力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查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二）无锡普乐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无锡普乐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3-11-30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新华路3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机械设备

研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泵及真空设备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1%，普乐新能源（蚌埠）有限公司

持股20%，无锡普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0%，无锡璟



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无锡纳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4%。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具体原因

公司于2023年8月收购普乐新能源（蚌埠）有限公司100%股权，普乐新能源

以镀膜技术为核心，深耕太阳能领域多年，在LPCVD、硼扩散设备方面具备一定

的研发积累；同时，根据公司业务规划，奥特维、普乐新能源及员工持股平台共

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无锡普乐，主要负责电池片端真空镀膜设备产业化。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研发效率，根据公司目前研发资源的具体情况和实际

生产经营需要，奥特维拟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端智能装备

研发及产业化之TOPCon电池设备”的实施主体由奥特维变更为普乐新能源、无锡

普乐，实施地点由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华谊路29号变更为安徽省蚌埠市汤和路268

号、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华谊路29号。

六、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在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的相关审议程序及变更手续完成后，普乐新能源和无锡普乐将开设相

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保荐机构和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管理。

七、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之TOPCon电池设备”项目的实施

主体及实施地点，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实施内容。普乐新能源及无锡普乐

为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宜不

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募投项

目及投资金额不会发生变化，向全资子公司普乐新能源的借款为无息借款，向控

股子公司的借款为有息借款，借款利率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

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八、已经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符合项

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公司经营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亦不

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奥特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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